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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 
 
 

當局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(社聯 )進行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  
作出的回應  

 
 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應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計劃小組委員

會 (小組委員會 )的要求，就當局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收到社聯進行

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報告擬稿作出初步的回應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在小組委員會上次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舉行的會議上，

社聯提到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結果。小組委員會要求當局對

研究結果作出書面回應，尤其是就兒童基本生活需要的五個新項

目提供意見。由於社聯提交當局的報告只是擬稿，因此當局在現

階段不宜對有關建議作出詳盡的評論。不過，應小組委員會的要

求，我們嘗試作出了初步的觀察，詳情見下文各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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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  

 

3 .  我們留意到社聯在研究中採用“標準預算方法”來釐定援

助水平，以達致其視為“社會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”。

這種生活方式被界定為是僅足生存水平和現行香港生活水準之間

的水平，其中結合了“絕對貧窮”和“相對貧窮”的概念，同時

考慮到市民的生活質素 (即報告擬稿第 2 .9 .3 段 )。上述方法涉及

訂明一籃子的貨品及服務，其組合成分反映了某個生活水平。這

個方法須予以審慎考慮。下文各段闡述我們提出的一些關注事

項。  

 

4 .  研究員認為，有關的研究結果可作為釐定綜援標準金額的

參考資料，讓不同類別的受助人都可享有“社會可接受的最低限

度的生活方式”。在這方面，我們留意到社聯採用的“樣本”人

數包括 55 名綜援受助人和 35 名市民，通過焦點小組的討論向他

們收集意見。社聯共舉行了八次焦點小組會議，每次平均有 11

人出席。我們又得悉，以上述方式界定一籃子貨品及服務時大致

上並沒有參考一般市民的實際收入，而研究亦沒有將擬議的消費

需求與綜援家庭和非綜援家庭的實際消費模式作詳細的比較。  

 

5 .  在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的協助下，社聯以隨機抽樣的方法選

出 290 個綜援住戶，當中只有 22 名綜援受助人接受了社聯的邀

請，參加焦點小組。為確保有足夠人數，再以目標抽樣的方法和

通過非政府機構的協助，選出另外 33 名綜援受助人和 35 名非綜

援人士參加小組。結果，共有 90 名人士參加焦點小組。我們認

為研究的回應人士不多，加上回應率偏低，或會令人對焦點小組

的討論結果是否具代表性和可靠性產生疑問 (報告擬稿第 3 .2 .3a

和 3 .2 .3b 段 )。  



-   3  - 

   

6 .  因此，我們認為以這種方法得出的研究結果，屬於探討性

質，而不宜視為代表綜援和非綜援受助人的意見。  

 

7 .  社聯在其研究報告擬稿已指出有關的局限與不足，包括有

一些主觀的判斷、分歧的意見，以及數據來源受到局限等 (報告

擬稿第 3 .5 段 )。由於沒有各焦點小組意見的量化資料，我們很難

評估這些主觀判斷如何對報告的最後建議造成影響。  

 

 

值得商榷的基本需要項目  

 

8 .  社聯報告擬稿附錄所載的表 1 至表 27 列出擬議的項目及

支付不同類別的綜援受助人的相關費用，其中一些項目應否視為

“基本”需要，似乎值得商榷。現將數個例子臚列如下：  

 

( a )  拜神物品如香燭和祭品 (報告擬稿第 4 .6 .1 段 )；  

(b )  帛金 (報告擬稿第 4 .6 .1 段 )  

( c )  “開奶茶” (報告擬稿第 5 .1 .3 段 )  

(d )  供一至五歲兒童食用的特製嬰兒奶粉 (相對於全脂奶粉 ) (報

告擬稿第 5 .1 .5 段 )；以及  

( e )  一至兩歲幼童的交通費用 (報告擬稿第 5 .2 .10 段 )  

 

9 .  社聯也未有清楚說明為何一些耐用品的可用年期均有所縮

減。舉例來說，與當局在一九九六年進行的基本需要研究比較，

浴簾的可用年期由五年減至一年，電風扇由十年減至四年，垃圾

桶／鏡子／砧板／電飯煲由十年減至五年，彩色電視機／收音錄

音機由十年減至六年，以及洗衣機由八年減至六年 (報告擬稿附

錄 2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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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聯的建議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10 .  過去十年，綜援計劃已由原來簡單的福利援助計劃，演變

為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。在一九七零年以前，政府通常以實物方

式 (如口糧 )提供援助；時至今日，綜援受助人已可領取非實報實

銷 的 標 準 金 額 ， 以 應 付 他 們 的 日 常 基 本 需 要 (如 食 物 、 衣 服 鞋

襪、燃料電費、耐用品等 )；兒童、長者及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

人士更會獲發較高金額。同時，我們亦設有多種特別津貼以照顧

受助人的特別需要，用作支付：租金、水費╱排污費、學費、幼

兒中心費用和殮葬費，以及高齡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的

受助人在眼鏡、牙科治療、特別膳食、搬遷費用、醫療和手術器

材費用等方面的開支。此外，單親家長每月可獲發放單親補助

金；至於涉及高齡、殘疾人士或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人士的個

案，受助人則每年可獲發一筆長期個案補助金。  

 

11 .  值得留意的是，綜援開支在過去十年急劇增加，由一九九

四 至 九 五 年 度 的 34 .27 億 元 ， 上 升 至 二 零 零 三 至 零 四 年 度 的

173 .06 億元，期間每年平均增幅為 19 .7%。同期，綜援開支佔政

府經常開支總額的比例，亦由 3 .2%上升至 8 .7%。截至二零零五

年一月，綜援個案總數達到 295  847 宗，比一九九四年增加約

182 .3%；受助人總數為 543  224 人，比一九九四年增加 334 .4%。

當局在失業／低收入／單親家庭個案 (受助人多為健全人士 )方面

的開支比例，亦由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16 .0%上升至 41 .4%。

領取綜援人士佔本港總人口的比例亦由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

2%，上升至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 8%。  

 

12 .  根據綜援受助人現時的概況，我們預計假如社聯建議的新

標準金額獲得接納，當局每年須額外支付約 55 億元的經常綜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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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支 (即大約佔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綜援全年開支的 31%，或政

府經常開支總額的 3%左右 )。此外，由於綜援金額增加，綜援入

息限額的水平將會提高，以致會有約 320  000 個新增住戶處於該

水平之下 1，成為合資格的準綜援受助人。我們亦留意到，雖然

現時一個四人綜援家庭平均每月可領取 9 ,000 元的綜援金額，根

據 社 聯 建 議 的 標 準 金 額 ， 同 一 個 四 人 家 庭 預 計 每 月 將 可 領 取

13 ,000 元。我們必須非常審慎考慮，本港所推行的無需供款社會

保障制度能否負擔和持續應付所涉開支。  

 

 

綜援的目的  

 

13 .  我們在此重申，綜援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社會上有需要的

個人和家庭提供經濟援助，使他們能應付基本和特別的生活需

要。我們已提供一系列的援助，包括為個人而設的不同標準金

額，為處於不同境況的家庭提供的補助金，以及對有特別需要的

兒童、長者、殘疾和患病人士及家庭提供的特別津貼，以照顧這

些個人和家庭的認可需要。除獲提供公共房屋和免費教育等支援

外，所有綜援受助人也可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和診所的醫療服務。

我們相信通過定期檢討機制，現時的綜援金額能滿足大部分綜援

家庭的基本需要。在特殊情況下，我們亦會考慮提供額外援助。  

 

14 .  在嘗試確定經濟上有困難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時，我們認

為應適當考慮社會上低收入組別人士的收支情況，以便在照顧有

需要人士和避免令他們失去自力更生的動力之間取得平衡。令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由 於 沒 有 家 庭 住 戶 的 資 產 概 況 資 料 ， 因 此 未 能 評 估 這 些 新 增 住 戶 中

有 多 少 個 家 庭 會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綜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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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的是，我們粗略估計社聯所建議的標準金額已經高於最低

50%入息組別的非綜援家庭的平均收入。  

 

 

其他援助方式  

 

15 .  社聯的建議，無疑對社會討論給予弱勢社羣的援助是否足

夠提供了有用的資料，但我們亦有必要清楚劃分“基本生活需

要”與“發展需要”兩者之別，前者是通過安全網照顧所需，而

後者則可能透過其他服務提供協助。當局一直致力建立全面的網

絡，提供大幅資助的服務，例如房屋、教育、醫療等，以協助有

需要的市民。社聯提出的不少訴求，實際上已經由綜援以外的其

他途徑予以照顧。  

 

16 .  舉例來說，社聯就兒童基本需要提出的五個新項目要求，

已通過下列方式提供：  

 

 報紙和電話  

 這些項目已計算在標準金額內，而其價格轉變亦已反映在

社會保障援助價格指數所涵蓋的一籃子貨品及服務內。  

 

 電腦和上網費用  

 當局在二零零一年通過數碼橋計劃撥款 2 億元，為 453 間

中學提供超過 21  000 部電腦和免費上網服務，供經濟上有

需要的學生借回家中使用。我們也為學校提供津貼，延長

電 腦 室 的 開 放 時 間 ， 使 學 生 得 以 在 課 餘 時 間 使 用 電腦 設

施。現在大部分獲這項津貼的學校，在課後延長電腦設施

開放時間約兩小時；這些設施在小學的上課日，平均每日



-   7  - 

   

約有 18 名學生使用，在中學則約有 26 至 28 名學生使

用。此外，我們也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將舊電腦循環再用，

供沒能力負擔電腦的學生在家中使用。  

 

 當局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，分別在灣仔及天水圍設立數碼

中心，提供設有上網設施和文書處理軟件的個人電腦，供

市民使用。這些中心亦開辦資訊科技課程，在社區內推廣

這方面的知識。一個新的地區數碼中心將會在本年年底於

觀塘投入服務。我們亦於社區會堂、民政事務處、大廈管

理資源中心及非政府機構設立 90 個社區數碼站，提供 231

部連接上網設施的個人電腦，供市民使用。這些中心提供

免費服務，市民可使用該等設施，每節 30 分鐘。此外，

現時公共圖書館內設有超過 1  410 個多媒體工作站，讓市

民可使用多媒體資料和上網服務。  

 

 私家醫生  

 綜緩受助人已可免費使用公立醫院和診所的醫療服務 (包括

西醫和中醫的診治及處方藥物 )。  

 

 課外活動  

 二零零二年，當局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1 億

4 ,000 萬元，成立一個全方位學習基金，資助經濟上有需

要的學生參與學校籌辦的聯課活動。小學生的平均資助金

額為每人每年 160 元，中學生為 240 元。  

 

 我們認同兒童及青少年有需要通過參與課外活動發展身心

和社交能力，因此綜援家庭的兒童也可獲優惠安排，讓其

使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的各項文化及體育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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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二零零五年《施政報告》亦列出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兒童加

強發展服務的新措施，例如兒童發展先導計劃。對於六至十二歲

的兒童，我們會向學校和青少年團體分配更多資源，增強支援服

務和地區合作，組織語言、電腦、音樂和美術等適合的課餘學習

和興趣活動。當局認為不宜單靠綜援計劃通過直接支付款項來滿

足各種需要和期望。綜援計劃是最後的安全網，而其他需要則可

通過針對性的服務來滿足。  

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18 .  上文載述當局對社聯報告擬稿的初步意見。待最終報告完

成後，我們樂意就社聯的研究結果進一步交流意見。 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／社會福利署  

二零零五年二月  

 


